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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东莞市质量强市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莞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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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优品  车载激光雷达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718930]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东莞优品车载激光雷达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界定了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东莞优品评价的车载激光雷达。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GoBack]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7247.1-2024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GB/T 45500-2025  车载激光雷达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DB4419/T 31  东莞优品评价规范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GB/T 7247.1-2024、GB/T 45500-2025、DB4419/T 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技术要求
外观
产品外壳应平整光洁，无尖角、毛刺、裂纹、变形及明显机械损伤。
光学窗口应清洁、透明，无划痕、气泡、指纹、油污或其他影响光透过的附着物。
紧固件应安装牢固，无松动。
所有外露电气接口应具有防错插设计并配有防护盖。
产品标志应清晰耐久。
性能要求
总体要求
除本文件单独列出的要求外，激光雷达性能要求均应符合GB/T 45500-2025的要求。
角度精度和角度准度
试验后，在激光雷达各视场区域的水平和垂直角度精度不应超过0.025°，水平和垂直角度准度不应超过±0.2°。
角度分辨率
试验后，激光雷达的角度分辨率与标称值之差不应大于0.2倍标称值。
安全性要求
应符合GB/T 7247.1-2024中1类激光产品的要求。
检验方法
[bookmark: OLE_LINK2]外观采用目视检查及通用量具进行，必要时可结合手感确认。
性能要求按GB/T 45500-2025规定的方法进行。
安全性按GB/T 7247.1-2024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验规则
[bookmark: OLE_LINK1]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
每台设备应经出厂检验合格，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和标志。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检测设备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
型式试验项目应为本文件要求的所有规定。从出厂检验合格批中随机抽取不少于3台样品进行检验。若所有样品全部项目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通过；若试验有不合格项，应查明故障原因，对试验样品进行返修，然后从该项目开始重新进行试验。重新进行试验仍不符合要求，则判定型式检验不通过。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产品标志
产品本体应在醒目位置设置耐久性标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1. 产品型号与名称；
1. 激光安全等级及警告标识；
1. 激光波长及最大输出；
1. 防护等级；
1. 额定电压及功率；
1. 唯一性序列号；
1.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1. 产品执行标准号。
包装标志
外包装箱上应标注：
1. 产品名称、型号；
1. 制造商名称、地址；
1. 毛重、净重；
1. 符合GB/T 191的防潮、防震、向上、易碎等储运标志；
1. 激光辐射警示标志；
1. 数量、出厂日期。
包装
产品应采用防静电、防震的独立包装，光学窗口需额外加贴保护膜或护罩。
外包装箱应牢固，适应长途运输，内填材料应无腐蚀性、无粉尘。
包装内应附产品合格证及装箱单。
运输
已包装产品可经常规交通工具运输，运输中应避免雨雪淋溅、抛摔、强烈颠簸及重压。
运输环境温度宜控制在-40℃～+85℃范围内。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及无强磁场的库房内。
贮存期超过12个月的产品，交付前应按出厂检验要求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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